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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（使用）单位或委托管理部门    提出申请


                  管理（使用）单位或委托管理部门    
报省教育厅审批，通过完成备案
不同意
不同意
同意
管理（使用）单位或委托管理部门    
报省教育厅  审核
不同意
管理（使用）单位或委托管理部门    
报省财政厅  审批
房屋面积＞500㎡
或账面原值＞500万元
同意
300㎡<房屋面积≤500㎡或
200万元<账面原值≤500万元
同意
同意
终止出租出借
不同意
不同意
不同意
同意
同意
同意
管理（使用）单位或委托管理部门  
监督合同执行

管理（使用）单位或委托管理部门组织签订合同
并根据需要报上级部门备案
采购与招标中心
根据审批意见采取公开竞价招租或协议招租

管理（使用）单位或委托管理部门  
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

用于食堂、银行、电信、邮政公共服务的；房屋面积≤300㎡或账面原值≤200万元
党委会/校长办公会  审批

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 审批
分管校领导  审批


